
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大爱南山”综合救助
项目资助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南山区慈善事业发展，精准帮扶困难群体，

健全便捷高效的救助服务体系，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整合医疗、学业、特困三类资助内容，申

请人可根据实际困难情况，选择申请其中一项或多项资助。

第二章 资助对象

第三条 具有深圳市南山区户籍的困难家庭，或在南山实

际居住、工作的非户籍困难家庭。

第三章 资助类别、条件与标准

第四条 申请人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申请一项或多项资

助，且申请事项同时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对应资助条件，并排

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不予批准情形。

（一）医疗救助

1.申请条件

（1）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深圳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2

倍。

（2）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在深圳市内社保定点医

疗机构或经批准转诊至市外正规医疗机构治疗，一个年度内

个人自费医疗费用超过人民币 3000 元。

（3）自申请所涉医疗费用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申请。

2.资助标准



按年度内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 50%给予资助，单次资助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元。

（二）学业资助

1.申请条件

（1）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深圳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2

倍。

（2）子女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①从南山区辖区学校考入大学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院

校在读学生，包含五专生（应届初中生进入高校学习五年，

获大专毕业证书）、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

②在南山辖区学校（含公办、民办）就读的高中阶段学

生。

2.资助标准

高中阶段学生每人每年人民币 3000 元，全日制大专及

以上院校在读学生每人每年人民币 5000 元。

（三）特困救助

1.申请条件

（1）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家庭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

①因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公共卫生事件或社会安

全事件等突发情况，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无力

维持的。

②因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家庭存在特困情况的。

（2）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深圳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 2

倍。



（3）家庭成员名下人均银行存款不超过深圳市 24 个月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资助标准

给予一次性特困救助金，人民币 20000 元。

第五条 不予批准的情形

申请家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资助申请不予批准：

1.家庭拥有私家汽车总计超过 1辆且非基本生活必需品

（唯一合法经营性运输工具除外）。

2.家庭成员名下的居住用途不动产（含住宅、公寓）总

计超过 1 套，或居住用途不动产处于按揭还款期间的（安居

房除外）。

第六条 申请人同时符合多项资助条件的，可合并申请，

最终资助金额由南山区慈善会结合实际情况审核确定。同一

申请人累计接受本项目资助的年限不超过三个自然年度，累

计资助满三个自然年度后，如家庭仍存在特殊且难以缓解的

困难，可再次提出申请，由南山区慈善会根据实际情况审议

决定。

第四章 申请材料

第七条 申请人应如实提供以下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真实

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一）通用材料

1.《南山区慈善会“大爱南山”综合救助项目资助申请

表》（粘贴申请人大一寸近期免冠彩照）。



2.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或居住证复印

件（验原件）。

3.家庭各成员近六个月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原件。

4.申请人本人名下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

5.家庭各成员收入证明材料：有工作单位，提供单位出

具的收入证明及近三个月工资发放清单复印件（需加盖单位

公章）；无工作单位的，提供失业登记证及失业金领取证明。

6.家庭各成员住房情况证明：提供房产证复印件或深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信息查询结果证明。

7.婚姻状况证明：已婚者提供结婚证；离异者提供离婚

证及离婚协议或法院离婚判决书；丧偶者提供配偶死亡证明

及户籍注销证明。

8.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的，由其法定监护人或受托近亲属

代为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亲属关系证明及银行卡或存折复

印件。

（二）专项补充材料

根据所申请的资助类别，相应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1.申请医疗救助类：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相关

有效医疗收费票据、费用清单复印件。

2.申请学业资助类：录取通知书或在校就读证明、学校

开具的学费缴费票据复印件。

3.申请特困救助类：详细描述家庭特困情况的书面说明，

并附相关佐证材料。

第五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八条 申请及审批流程

1.社区初审。申请人所在社区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

符合条件的申请，在申请表上填写初审意见并签字加盖单位

公章后，将申请材料报送至申请人所在街道办事处。

2.街道复审。申请人所在街道办事处对申请材料的真实

性、准确性、合规性进行复审，对符合条件的，在申请表上

填写复审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3.慈善会公示与款项发放。对于复审通过的申请，由南

山区慈善会在其官网对拟资助名单、类别及金额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南山区慈善会在公示

结束后 10 个工作内，将资助款项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公示有异议的，由南山区慈善会联合街道办事处核查，核查

后确认不符合条件的，取消资助资格并告知申请人，核查后

确认符合条件的，按规定发放资助款项。

第六章 附则

第九条 申请人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不正当手段骗取

资助的，南山区慈善会有权追回已发放的全部资助款项，永

久取消其申请资格，并视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学校或相关

监管部门。

第十条 在资助审批过程中，如拟受助人死亡的，该资助

申请自动终止。

第十一条 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资金、提供资源支持或

社会实践机会等方式参与支持本项目。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